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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承包⼯程商会企业信⽤等级评价管理办法（2021年修订稿）》

第⼀条  为提升中国对外承包⼯程商会（简称“承包商会”）会员企业的信⽤管理⽔平，推动⾏业信⽤体系建设,加强⾏业

⾃律，根据民政部等8部委《关于推进⾏业协会商会诚信⾃律建设⼯作的意见》（民发[2014]225号）和发改委、商务部等28

部门《关于加强对外经济合作领域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外资[2017]1893号）要求，结合⾏业发展实际，特制定

本办法。 

第⼆条  承包商会企业信⽤等级评价（简称“信⽤等级评价”）是指在国家有关部委指导下，由承包商会统⼀组织、会员

企业⾃主申报、社会信⽤评级机构专业评定、评审委员会综合审定、承包商会公⽰和推⼴评价结果的活动。

第三条  信⽤等级评价遵循“参与⾃愿、程序公正、结果公开、信息保密”的原则，接受会员企业监督。

第四条  ⾏业信⽤体系建设委员会（简称“信⽤委员会”）是承包商会信⽤等级评价⼯作的领导机构，负责信⽤等级评价

管理办法的制订和修订，并对信⽤等级评价⼯作进⾏指导。

第五条  承包商会组织成⽴信⽤等级评价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委员会”）。

评审委员会由政府部门、⾦融机构、信⽤评级机构、学术机构、会员企业等具有丰富⾏业管理或信⽤管理经验的⼈员组

成，负责对信⽤等级评价模型、评价指标体系进⾏认定，并对社会信⽤评级机构的评价结果进⾏审定。

第六条  承包商会成⽴由相关部门⼈员组成的信⽤等级评价⼯作⼩组，负责信⽤等级评价⼯作的具体组织实施和评价结

果的宣传推⼴。

第七条  信⽤等级评价结果有效期为三年，有效期内参评企业须每年参加信⽤等级复审。有效期满后，企业可⾃愿继续

参加信⽤等级评价。 

第⼋条  信⽤等级评价模型共分“三等五级”，等级标准分为A、B、C三等，下设AAA、AA、A、BBB、CCC五级，每个

等级对应不同的分值区间，标⽰不同的信⽤状况:

等 级 分值 释  义

AAA 90-100 实⼒雄厚，抗风险能⼒很⾼，资信状况优秀

AA 80-89 实⼒强，抗风险能⼒⾼，资信状况良好

A 70-79 实⼒较强，抗风险能⼒较⾼，资信状况正常

BBB 60-69 实⼒⼀般，抗风险能⼒⼀般，资信状况尚佳

CCC 0-59 实⼒弱，抗风险能⼒低，资信状况较差

第九条  信⽤等级评价指标主要包括：

1、 综合素质指标；

2、 竞争⼒指标；

3、 财务状况指标；

4、 信⽤记录指标；

5、 其他指标。

第⼗条  参评企业申报条件： 

1、 承包商会会员企业；

2、 满⾜必要的注册登记、经营资格和业务经营年限：

1) 对外承包⼯程企业：在⼯商⾏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满3年，近2年有对外承包⼯程业绩和主营业务收⼊；

2) 对外设计咨询企业：在⼯商⾏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满3年，近2年有对外设计咨询业绩和主营业务收⼊；

3) 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在⼯商⾏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满3年，获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满2个会计年度且近2年有主营业

务收⼊；

第⼗⼀条  信⽤等级评价⼯作的程序依次为：提交材料→信⽤等级评价→初审→公⽰→终审→发证推介。

（⼀）参评企业向承包商会提交申报材料.主要包括《承包商会企业信⽤等级评价信息申报书》及相关资料和复印件、

有关企业信⽤情况的证明材料。

（⼆）承包商会委托社会信⽤评级机构对参评企业的相关材料进⾏审核、调查和评价。

  （三）评审委员会审核信⽤等级评价初评结果，初步拟定参评企业信⽤等级。   

（四）承包商会通过官⽹、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对参评企业的评价结果进⾏公⽰，向社会征询意见。

（五）评审委员会对公⽰反馈的信息进⾏核查，最终确定参评企业的信⽤等级。 

（六）承包商会向参评企业出具《信⽤等级评价报告》，颁发信⽤等级证书和牌匾，向社会公布获得信⽤等级A级以上

（含A级）的企业名单。 

第⼗⼆条  如需对参评企业报送数据进⾏核实，承包商会与社会信⽤评级机构赴参评企业进⾏⾛访、调查、⽐对和核

实，获取真实、有效的参评数据。

第⼗三条  信⽤等级评价经费本着“为⾏业服务、不以盈利为⽬的、收⽀平衡”的原则，依据《企业信⽤等级评价经费管

理办法》管理，经费全部⽤于列⽀在信⽤等级评价过程中发⽣的社会信⽤评级机构服务费、专家咨询评审费、会议费、⽹络

费、办公费、⼈⼯费等服务成本费⽤。费⽤收⽀专款专⽤，专项核算。

第⼗四条  承包商会建⽴企业信⽤信息数据库，将参评企业的全部信⽤记录纳⼊数据库统⼀集中管理。 

第⼗五条  参评企业须书⾯承诺申报数据和材料的真实性。如存在隐瞒和弄虚作假等⾏为，评审委员会有权停⽌该企业

参评资格或降低、取消其信⽤等级，并予以公告。 

第⼗六条  参评企业在信⽤等级有效期内，有下列情形之⼀的，承包商会取消其信⽤等级，并通过商会⽹站和微信公众

号等平台进⾏公告：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因⾃⾝严重过错，造成国家、集体利益重⼤损失； 

 （⼆）企业利⽤合同进⾏诈骗等严重违法活动； 

 （三）其他严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情形。 

第⼗七条 本办法经承包商会七届⼗次会长会议审议通过后施⾏。

第⼗⼋条  本办法由承包商会常设机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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